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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密市人民政府文件
新密政文〔2017〕177号

新密市人民政府

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

运行管理的意见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，各有关

单位：

按照《河南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有

关规定，为确保工程长期发挥效益，经市政府第 7次常务会议研

究通过，现就进一步加强全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提出如

下意见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建立健全管理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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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全面落实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责任。市水务局负责

对全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工作的指导，牵头组建管理全

市规模较大的千吨万人（日供水 1000立方米或供水人口 1万人

以上）供水工程管理组织。同时，要切实加强对全市农村供水管

理人员的培训和指导工作，不断提高专业化管理水平，保障工程

长效运行。各乡镇政府、尖山风景区管委要成立乡级农村饮水安

全工程管理站，负责管理辖区内规模较小的跨村或单村集中供水

工程。

二、完善经营管理机制

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，建立有助于工程良性运行

的经营管理机制，合理选定经营者。全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主要

以国家投资为主建设，除入户工程其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外，全市

千吨万人规模化集中供水工程产权归市政府所有，跨村或单村规

模较小集中供水工程产权归所辖乡镇政府所有。

市水务局和各乡镇政府、尖山风景区管委管理的农村饮水安

全工程，可通过委托、承包、租赁等形式，明确具体的工程运行

管理单位或管理责任人。双方应以合同方式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

务。供水经营管理者要按照规范要求建立财务账簿，及时填报生

产统计报表，接受市水务局的监督管理，保证农村供水规范化经

营管理。

三、规范水费定价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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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供水水价按照“补偿成本、公平负担”的原则，根据供

水成本、费用等变化，充分考虑用水户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，

并适时调整。要落实水价决策听证制度，跨村的集中供水工程，

水价由市物价部门会同财政、水务等部门协商核定。单村集中供

水工程由村民委员会和用水户代表自主核定。

供水管理单位应积极宣传水价定价政策，保证用水户的知情

权和监督权。

四、完善维修基金制度

为确保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长效运行，市水务局会同财政局拟

定维修养护基金制度。维修基金由市财政补贴和从全市农村饮水

安全工程水费收入中计提两种渠道解决。市财政每年预算安排

30万元，作为财政补贴维修基金；全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费

收入按每吨水提取 0.2元上缴市财政国库，经市政府批准后拨入

维修基金专户存储，统一用于全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日常维护和

更新改造。

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费计提维修基金，由各乡镇农村饮水安

全工程管理站负责提取，按季度上缴市财政国库，未缴纳维修基

金的供水管理单位不享受市维修基金补助。

维修基金的使用按《新密市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基金的筹集和

使用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执行。

五、加强水质监测和卫生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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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加强全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检测能力建设，加快建立

完善水厂自检、市疾控中心巡检、市卫生监督监测等相结合的水

质监管体系。市水务局会同财政局、卫计委要尽快落实资金，建

立乡级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常规水质检测化验室和千吨万人水厂

常规水质检测化验室，开展水质日常自检工作；市卫计委要加强

全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巡检和卫生监督监测工作，发现水质

不合格问题要及时解决处理，保障农村供水水质达标。

农村集中供水水厂从事供水经营活动，要按有关规定办理卫

生许可证和取水许可证，从业人员要办理健康证，逐步实现规范

化管理。

六、做好水源保护与监管

市水务、环保等部门按职责做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源保护

和监管工作，针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不同特点，依法划定水

源保护区或水源保护范围，设置保护标志，明确保护措施，加强

污染防治，坚决遏制水污染突发事件的发生，稳步改善水源地水

质状况。

农村供水管理单位要加强水源地的日常保护管理，加强宣传

教育，积极引导和鼓励公众参与水源保护工作。

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是民生工程、惠民工程，更是民心工程。

不仅要建好，更要管好，确保老百姓长期受益。各乡镇政府、尖

山风景区管委和有关部门，要齐心协力，齐抓共管，逐步实现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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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规范化管理，切实保障工程长期发挥效益。

2017年 9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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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办：市水务局 督办：市政府办公室秘书科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民武装部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新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 9月 8日印发


